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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 

 

一、起草依据 

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

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教育相关的法律

法规，教育部印发的《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》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印发的《技工院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、住房城乡建设

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《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》、国家体

育总局和教育部印发的《中等体育运动学校设置标准》、文化部

和教育部印发的《中等艺术学校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、中国残疾

人联合会和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

置标准》等各类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文件。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办

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

《四川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（一）成立起草小组。教育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高度重

视，为加强起草工作，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、有关处室负责人

为成员的起草工作小组，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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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收集相关政策。为全面了解中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简称

中职学校）设置有关管理规定和设置标准，起草小组收集了职业

教育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文件，收集了一般类中职学校、体

育类中职学校、艺术类中职学校、特殊教育类中职学校、技工学

校、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设置标准文件，以及其他省（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）已出台的中职学校设置管理办法。 

（三）系统分析研究。逐条分析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

策文件的基本内涵和适用范围。深入研究有关省（市）已出台文

件，充分借鉴经验做法，综合研判我省中职学校设置管理中的痛

点、难点、空白点，在对标学习借鉴、把握省情实际的基础上，

形成初稿。 

（四）广泛征求意见。初稿形成后，组织市（州）教育主管

部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代表、职业教育专家、中职学校以及

技工院校代表召开现场研讨会听取意见。书面征求省委编办、省

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

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国资委、省体

育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残联等省级单位，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

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有关职业学校的意见建议。经反复

论证、多次修改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三、基本考虑 

（一）明确办学方向。明确中职学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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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立德

树人、德技并修，坚持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坚持面向市场、促

进就业，坚持面向实践、强化能力，坚持面向人人、因材施教。 

（二）明确设置规范。明确新建中职学校一般设在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城区或产业集聚区，明确选址应当遵循的规范，明

确中职学校实行一校一名以及校名中不得含有的文字和内容。 

（三）明确设置条件。明确一般类中职学校、体育类中职学

校、艺术类中职学校、特殊教育类中职学校、边远脱贫地区中职

学校、技工学校、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七类学校的全日制学

历教育在校生数要求、师资队伍要求、办学条件要求，并对边远

脱贫地区的设置条件适当放宽。 

（四）明确审批权限及提交材料。明确中职学校的设置、变

更与终止的审批程序和应当提交的材料，明确管理权限在省级部

门的，由教育厅审批；管理权限在县（市、区）或市（州）的，

由所在地市（州）人民政府审批。其中，公办学校审批前，教育

主管部门还须会同同级财政、机构编制等部门会审。 

四、主要内容 

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七章三十七条，全文共计

7100 余字。包括总则、设置规范、设置条件、设置审批、变更

与终止、管理与监督、附则等方面。主要内容如下。 

第一章  总则。包括出台依据（第一条）、适用范围（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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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）、方针原则（第三条）、统筹规划（第四条）等内容。 

第二章  设置规范。主要明确中职学校设置的校址选择（第

五条）、命名规范（第六条）、民办学校命名规定（第七条）等

内容。 

第三章  设置条件。主要明确中职学校设置在法人条件（第

八条）、学校章程（第九条）、办学规模（第十条）、师资队伍

（第十一条）、办学条件（第十二条）、学校治理（第十三条）、

校领导任职条件（第十四条）、内设机构（第十五条）、专业设

置及教材选用（第十六条）、办学经费（第十七条）、开办资金

（第十八条）方面的要求。 

第四章  设立审批。主要明确中职学校的筹设规定（第十九

条）、审批程序（第二十条）、筹设申报材料（第二十一条）、

正式设立申报材料（第二十二条）、直接设立（第二十三条）和

恢复办学（第二十四条）相关要求。 

第五章  变更与终止。主要明确中职学校变更或终止的情形

（第二十五条）、变更或终止的审批程序（第二十六条）、变更

申报材料（第二十七条）、终止申报材料（第二十八条）、终止

后续处置（第二十九条）。 

第六章  管理与监督。主要明确中职学校招生资格确定（第

三十条）、异地办学规定（第三十一条）、办学条件监管（第三

十二条）、设置过程的督导检查（第三十三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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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附则。主要明确本办法定位（第三十四条）、附设

部（班）规定（第三十五条）、民办学校登记规定（第三十六条）、

本办法施行时间（第三十七条）等内容。 
 


